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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之一 

 

興辦產業人無法辦理整體變更審查表 

 

興辦產業人  申請範圍面積 
 

公頃 

土地坐落      直轄市或縣(市)     鄉鎮市          段       小段           地號 

審查事項 審查結果 簽註意見 

1.申請範圍是否位於特定地區範圍內? □是 □否 
 

2.申請廠商是否屬取得臨時工廠登記? □是 □否 
 

3.是否辦理特定地區內土地協調會兩次以上? □是 □否 
 

4.特定地區內土地協調成果文件是否備齊? □是 □否 
 

5.協調會相關文件是否備齊? □是 □否 
 

6.興辦產業人是否有正當理由及佐證文件? □是 □否 
 

綜合意見 

□建議朝整體變更辦裡 

 

□建議經濟部核發無法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三十一條之一辦理整體變

更證明文件 

 

□再行補正資料 

 

□其他 

 

 

審查單位 

核章 

審查單位 承辦人 科(課)長 副局(處)長 局(處)長 

受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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